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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
①

蒋宝麟

〔摘要〕 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

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

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

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

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

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

( 清查) 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

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

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

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 “公论”共同

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

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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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后，上至京师，下至乡村，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兴办新式学堂。兴学之初，上谕各省府厅州县

新设学堂，改书院为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十年间，全国各地有近 600 所学堂系由书院改制而来。②

书院改学堂，前者经费多移入后者。与此同时，有小部分地区的若干官方科举经费与宾兴、公车、学田等

款项开始充学堂经费之用，当时的“庙产”也常被提议甚至以各种手段用于兴学。1905 年科举制废除后，

兴学的步伐更为加快。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

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随之而来的是，以上一系列款项或收益在官方与民间

渐被归结为“公款公产”。换言之，清末“公款公产”这一专门指称产生于兴学的语境之中。

关于清末书院、宾兴、公车与学田等问题，当下学界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书院史是历史、教育、

文学、中国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对晚清时期的书院改设学堂亦有较多讨论，但此过程中

书院的公款公产问题则鲜有论及。③关于宾兴经费，毛晓阳对清代宾兴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废科举、

兴学堂与宾兴存废的关系有专门论述。④陈明华对清代中后期温州府各县的宾兴与下层士绅权力的关系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⑤杨品优对清代至民国江西的宾兴会组织有专门研究，其中包含科举废除后宾

兴会组织的适应与转变问题。⑥张小坡对江南地区官学学田与宾兴的近代转变有过论述。⑦但科举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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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宾兴等款在新式教育事业，及其他新政事业中的分配情况尚未厘清，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此外，黄

晶晶对科举废除后，京师、四川与其所属各府州县对既有科举经费、书院经费、宾兴经费等进行 “分

成”有概述。⑧在清代，地方官学形式上是生员接受 “继续教育”之所在，基本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教育

职责，而是直接服务于科举考试，与之相关的官学学田收入亦在传统教育经费之列。霍红伟对晚清时期

府州县学的变迁有所讨论，指出科举废除后，部分官学改作教育行政机构或学堂开办场所，但对于废科

举前的情况并未涉及。⑨

除此之外，清末公款公产的整体性研究多集中于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澳大利亚学者鲍雪侣 ( Sally
Borthwick) 通过对清末地方学堂体系的研究认为，地方士绅在拥有“官督绅办”权力的背景下，向当地民

众征收税捐与获取公产 ( Public Property) 用于教育，是形成地方自治的条件。⑩晚清，士绅与乡村社会问

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任金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两湖地区的士绅对公产运作与乡村权力结构的变

化。瑏瑡柳镛泰认为，从清代开始，掌握公产 ( 含族产) 的乡村士绅被国家授予所谓的“合法性”，获得社会

政治权威与权势，所以公产、公堂 ( 经管公产的机构) 越多的地方，乡村权力结构越稳固。瑏瑢清末新式学

堂分官立、公立与私立三种。樊德雯 ( Elizabeth Ｒ． VanderVen) 通过对奉天海城县乡村学堂的研究，指出

公立学堂 ( Community School) 的经费由乡村社区自筹，主要是公款 ( Public Funding) 与公产 ( Communi-
ty Ｒesources) 。在公立学堂的办学过程中，地方村社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利用公产，同时政府居间协

调。瑏瑣这对公立学堂特质的观察极有洞察力，但公款公产并非仅挹注公立学堂，其在“官”与“公”之间

的张力本就体现了其界限的模糊性，而且公款公产更不局限于乡村 ( 镇) 。

清末，官府数度清理 ( 清查) 公款公产。罗志田认为清末清查公款公产是 “国家向民间挺进”的

表现，即政府直接干预民间经费，以公款公产支撑 “大政府”的职能。瑏瑤此论较为片面，忽视了更多复

杂的面相。自认受罗志田“国退民进”观点的影响，梁勇指出从清代至民国初年，重庆地区的公款公

产经历了“国家化”的进程。即在清末新政时期，官方提拨公款公产用于办理新学、警务等地方事业;

至民国初年，部分公款公产又进入县财政体系中。瑏瑥至少在清末的语境下，地方事业并不全属 “国家”
( 官) ，官方提拨公款公产虽系 “国家行为”，但并不等同于款产 “国家化”。此外，吴滔通过对清末民

初江苏宝山县的个案考察，系统梳理了公款公产纳入县级财政的过程。在这一研究中，论者呈现了当时

制度文本所示“公款公产”的各项名目。瑏瑦

“庙产兴学”是清末民国时期新式学堂 ( 学校) 筹款的重要来源。关于这方面，既有研究已进行较

为充分的探讨。瑏瑧最近，张佩国从“民间福利”的角度探讨了清末以来乡村学校的庙产兴学问题。他在

文中指出: “所谓原有本地方公款公产，在乡村主要是指祠产和庙产。”瑏瑨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当时的语

境中，庙产与族产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公产划上等号，又为什么会被归入 “公款公产”? 这个问题本身体

现了公款公产用于新式教育的限度。华若璧 ( Ｒubie S． Watson) 通过对香港新界厦村的田野考察，研

究了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公产 ( Corporate Property) 与地方领袖的关系。他的研究主要聚集于邓氏的

各种族产 ( 义庄、义田、祭田、祖 /堂等) ，但立论仍为整个乡村中的 “公”。瑏瑩这反映了族产 “公”的

涵盖范围实具弹性。瑐瑠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时代，还是近代， “公”都是一项重要观念，并对一些物质进程起到塑造作

用。陈弱水对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类型学研究。他认为，“公”观念大致指代朝

廷 ( 政府) 、天下 ( 世界) 、公理、聚私为公、共同共有 ( 集体事业) 等五种类型，第五种类型较晚

出，晚清产生的“公德”与“公益”观是其进一步发展。瑐瑡清代的公款公产更接近于上述的第五种类型。

黄克武从精英观念的角度讨论清末 “公”观念的变化，指出知识分子倾向以 “合私为公”的方式认同

新的国族主义。瑐瑢这些研究对本文把握“公”的含义极具启发意义，但也应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加以理

解。若观察当时舆论对公款公产性质的检讨，当时一般人的“公”意识与国族意识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公”在很多时候仅限于某一地域。

本文无意否定相关区域或个案研究成果，只是尝试从财政史与社会史双重维度，对清末公款公产与

新式学堂的关系做更为宏观的思考，以提供一个较具系统性的阐释框架。本文并非关注何人以何种方式

方法将公款公产作为办学经费，而是侧重何为 “公款公产”，文献中的 “公款公产”集合概念如何形

成，以及公款公产如何变为兴学的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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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科举旧款到公款公产: 科举制废除前后传统教育经费的转型

区别于官学、书院、私塾与义学等传统教育机构，晚清时期国人与东西洋人在国内陆续兴办的各种

新式教育机构，甲午后渐以“学堂”为通称。瑐瑣戊戌变法时期，清廷曾令各省推行“书院改设学堂”，但

因变法失败而中辍。庚子事变后，清廷于 1901 年起推行“新政”，兴办学堂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事业。
1901 年 9 月谕示: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

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瑐瑤此后，各省督抚陆续在省城筹设

大学堂。这些学堂的经费，一部由原书院收入转入。如江苏 ( 宁属) 江宁省城的各大小书院，一半改

设学堂，“酌留其半”仍为书院。瑐瑥新学堂的经费 “先将裁改各书院经费，分别存留提用”，不足部分由

司局垫款。瑐瑦在外府州县及镇乡，各学堂的创办亦多利用书院款项，也有将宾兴、公车与学田收入挹注

学堂。然而，在科举仍存的情形下，这些款项多所受限，无论官绅，均不敢将其尽化学堂之用。瑐瑧

1905 年 9 月，科举制废除后，传统教育机构的消亡已是大势所趋，新式教育体制正式以明确的姿

态占据中心，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用途全面转化的障碍被扫清。
一般而言，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变更原有用途，须得官府批准。距科举废除不足两个月，11 月

29 日，主持全国新式教育事务、直接管理朝廷 ( 京师) 各学堂及留学事务的学务大臣孙家鼐上奏，要求

各省将有关科场各项经费，无论内销、外销，全部提解京师，宣称“各省地方公款，如学田、书院、义

学、宾兴、册局等类，但能实心清理，专作兴学之需，就本地款目办本地学堂，挹彼注此，足资应用”。瑐瑨

同日，上谕准请。瑐瑩这意味着朝廷承认两点: 一是书院、宾兴、学田等款属于“公款”，非“官款”; 二是

朝廷不会提用这些款项。尤应注意的是，检视各种古籍与报章，在此之前，从道光年间开始，已有将这些

款项分别称“公款”或“公产”者。瑑瑠如江苏的“书院善堂公产”瑑瑡，广东韶州府的“宾兴公款”。瑑瑢但最高

当局将这些款项统归为“公款”，尚属首次。孙家鼐奏折中“就本地款目办本地学堂”，“本地”的涵盖面

是指一省之内，还是一府、一州、一县之内，甚或更基层的镇、乡、村，并未明确说明。
教育公款公产，多根植于镇乡之内，这些经费也有直接就地转用者。如在科举废除前夕，浙江镇海

县柴桥镇士绅曹赞宸创办芦渎公学，拟将该镇久已停课的书院资产改充学堂经费，获浙江学务处与府县

官府批准。瑑瑣科举制废除伊始，浙江台州同知沈东录将所辖临海县海门镇的东山书院经费改作本镇的椒

江学堂之用，士绅也欲“将本镇之乡试、会试两项宾兴款拨作 ( 椒江) 学堂”。瑑瑤同一时期，江西德化县

合邑士绅禀请知县，将全县宾兴公款拨给 18 个乡办蒙学，获准。瑑瑥

大致而言，这些教育公款公产大部分归本州县与下级镇乡支用，也有提解至省城的情况。有人在宣

统年间言及，宾兴、公车费“各地有已提归省城者，有仍留地方者。其筹集之时，必遍及于全境，故

论理不应提归省城”。瑑瑦

科举制的废除使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更具转为新式教育之用的正当性。1905 年 9 月 2 日，科举制

正式废除。20 天之后，《申报》有消息称，江宁士绅黄宗泽等禀请两江学务处拨公车经费息银开办学堂，

两江学务处回复称: “现在科举废，尤应多建学堂，培植后进。该绅等请公车费开办学堂，洵属知所先务，

公益梓桑，本处不胜嘉悦之至”，准予立案。瑑瑧在四川绵竹，因科举废除，“旧日宾兴各款虚悬无着，于是有

请资东游者，有请立中学堂者，有请送学生入中央师范者”，所以知县令各士绅开会商议。瑑瑨

清代学田有官学学田、书院学田、社学义塾学田等，一般专指官学学田。学田来自官绅捐助，或民

地充公，或拨入无主的荒田、沙田、荡地等，到清末多被归入 “公款公产”之列。科举制废除前，学

田收入用于地方官学教官或生员、贫寒士人的生活津贴。瑑瑩但官学学田的性质系 “官”，所以学田中津贴

廪生、贫寒士人的租课收入作为州县内销的留支款，属内销正款。瑒瑠

1906 年 5 月，学部曾咨行各省，将学田租中原赈给贫生的部分 “全行留办本省师范或高等学堂之

用”。瑒瑡不过这一规定稍显含糊，各地学田收入中赈给贫生的部分恐多无确数，且未规定原本由教官支配的

田租如何处置，故此后各省学田收入转化的情况各异。如在科举制废除后，浙江各州县的学田租由州县学

或县衙征收，除了原供给学政养廉的部分，其余均拨给省城的全浙师范学堂作为常年经费。瑒瑢广东则将各州

县学田租银归入省学务公所。瑒瑣直隶各州县的学田租款有的充作直隶师范学堂经费瑒瑤，有的留支本地。瑒瑥

在科举制废除之前，各地方官学均有两名教官 ( 府、州、县官学分设教授、学正、教谕一名，另

各设训导一名) 。科举制废除后，清廷并未裁撤地方官学，但停止继续任命其中一名教官，现任者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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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补，既有的一名教官只承担奉祀孔孟之责及其他零星的科举遗留事务。官学及其教官完全丧失教育

职能。瑒瑦如此，原本作为官学附属的学田收入可转归新式教育。1907 年，河南辉县教谕裁缺，提学使批

示，将所有学田课租“专为扩充学务之需，不得移作别用”。瑒瑧1908 年，浙江秀水县训导裁缺所遗学舍、
学田，拨归劝学所经理。瑒瑨

然而，科举制废除后，官学与教官依然存在，使得学田收入用途的转型显得缓慢又波折。1908 年，

有士绅以浙江嘉善县训导裁缺为由，请将所遗学田租息拨入县学田。但该县教谕杨荣寿称礼部已定该县

训导人选，不肯移交学田收入。后经提学使移准布政使批复称，1905 年，礼部曾选钱塘增贡生夏嘉祉

为嘉善县训导，但其逾期未领文凭，此职于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年八月开缺，故八月前应收学租归

教谕，其后收入“悉数拨作学费”。瑒瑩1910 年，山东谘议局呈请巡抚称，现时教官已裁一缺，而学田依旧

由教官经管，“往往在任教官任意侵占，据为己有”，而学田应列入财政范围之内，故应将已裁缺教官

的学田作为地方自治补助经费，由自治会绅董经理，并由官绅商议该款具体用途。山东巡抚批复称，同

意谘议局将裁缺学田“以本地之产办本地之事”，但此系 “合邑公产”，不可全数归城董事会 ( 即设在

县城的自治会) ，以免城乡争款，应将其作为劝学所经费，开支有余即可添设蒙、小学堂，“以学务之

产业仍归学务之用，似尚公允”。该案由山东各州县劝学所一体遵照实施。瑓瑠针对此类现象，孙诒让曾建

言: “今各省办学，有议提学田者，然教职未尽裁，则学田亦无以提拨，莫如尽罢教职，而以学田尽拨

入学校，以助经费。”瑓瑡

另一方面，学田租谷因年久失察、佃户逃亡、田地荒芜或经管者瞒报等原因，实际收入经常被拖欠

或流失，此为积习。广东各州县学田租银原由学政经管，各州县征收，自道光二十一年 ( 1841 ) 至光

绪三十一年 ( 1905) ，“每年解数不及原额十分之三，甚有历来未解分毫者”，各州县累计拖欠六万余

两。1906 年后，广东学租归省学务公所，改为办学经费，但仍 “积欠累累，不能如额征解”。瑓瑢诸如此

类，不胜枚举。例如，科举废除之后，江西仅有义宁、奉新、丰城、泰和四个州县将原有学田租银用于

学务，新建、广丰二县则将此款用于本县县衙内礼房纸饭及礼生饭食之需，其他多数州县多未认真清

理。瑓瑣直到 1910 年底，江苏 ( 苏属) 各州县的学田尚未得到全面清查。该年初，溧阳县通过江苏教育总

会呈文提学使，请将该县训导裁缺所遗一半学田拨归劝学所，作为推广教育常年经费。提学使认为，

“各属裁缺正多，且事关通属，应由各州县将已裁各缺学田数目一体查明开折，呈由本司咨商藩司衙门

议定划一办法，通饬照办，足以泯争端而维学务”。瑓瑤此后，江苏谘议局议决，以 “今书院、宾兴各公款

悉数充作学堂之用，按照新官制，教职又为文庙奉祀官，自有俸给，无关教育。此项学田纯是公产性

质”为由，呈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将全省官学学田各归地方自治公所经管，作为办理学堂的 “基

本产”，以租金收入充学堂经费，不得移作他用。瑓瑥两江总督张人骏批复，“查学田提充教育经费自属正

当办法，惟先须查明各学之学田究有若干”，札饬提学使遵照。提学使认为，各州县学田租，此前奉部

令留本省师范或高等学堂经费，于是江苏 ( 苏属) 各地学田租留充省城师范学田之用。至于溧阳县呈

请裁缺一半学田拨归劝学所，“如于解司田租无碍，及无他项窒碍之处，原无不可”，但须将各州县学

田一体查明。瑓瑦终于，到 1911 年初，苏属四府一州三十二县的学田清查完毕。瑓瑧从地方志看，昆山、新阳

两县的学田，至该年九月归入教育经费之中。瑓瑨其他府州县的情况应差不多。
虽然转化程度各异，但总体而言，由于新式教育的出现，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在变更用途的同

时，在体制上进入同一个新的 “公款”系统。
科举制废除直至辛亥，各项教育公款公产用途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有部分相

关款项用于其他新政事业。如陕西平利县的宾兴公产租金全部作为巡警费。瑓瑩1909 年，广西灵川县学田得以

清查，年收租银 338. 244 两，其中 225. 713 两充地方自治经费，余数归县学教官。瑔瑠1910 年，直隶永平府属

七州县自治会通过谘议局向总督呈请，将该府敬胜书院生息作为自治经费。呈文所附清单显示，自 1907
年起，该书院生息银已有部分拨给府城的巡警各项支出，获直督陈夔龙批准。瑔瑡面对各地兴学规模日益扩张

而经费短缺的严峻现实，一方面，挹注学堂的“本地之财”范围不必仅局限于科举旧款，“公款公产”的

涵盖范围更为广阔; 另一方面，如能进行有效的清查，各类公款公产尚有罗掘的空间。

二、“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与转为教育经费的正当性

在清代，被称之为“公款”或“公产”者，不仅囊括书院、宾兴、公车等项，也包括积谷、义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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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举、族产、庙产等，甚至包括公所、会馆的产业。若以现代所有权的标准衡量，这些资产的性质不

一，沿革情况更加复杂。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既不属官府掌握又不纯属个人家

庭拥有的资产。这里涉及当时对“公”的含义认知。罗威廉 ( William T． Ｒowe) 据其对雍乾时期名臣

陈宏谋的言论以及清中期相关文献的考察指出，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 “公”与 “国”
( “官”) 被看作一回事，但至少到 18 世纪，“公”处于国家之外，甚至两者是对立关系，而 “公”与

“民” ( 大众) 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名词。瑔瑢冉枚烁 ( Mary Backus Ｒankin) 援引清代各种文献，对 “公”
的各种含义加以辨析，认为其中一种通常的用法是指非官方的、社区范围内的、地方精英主导的活动，

并与“私”相对。瑔瑣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官私文献与报章资料基本可印证两位关于 “公”含义的

说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三种性质的新式学堂——— “官立” “公立”与 “私立”之别。虽有区域与个

案差异，但总体来看，公立学堂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公款 ( 也包括公产) 。从当时的语义看，公立学堂与

公款公产中的“公”相同。而在发生学意义上，前后者是互相赋予 ( 甚至是强化) “公”意义的关系。
清末兴学以来，各地原本与教育无关联的公款公产不同程度地被纳入教育经费收入体系之中。1902

年初，江苏松江府知府余石荪在府城筹办中小学堂，因经费难筹，故 “饬由育婴、全节、宾兴、浚河

各公费内筹款”。余石荪在谕华亭、娄二县知县及育婴等经董时称: “学堂为当务之急，而查询以上各

款，历年亦确有赢余。裒多益寡，君子所为，谅无所用其诿卸，应俟覆到再核”。瑔瑤言下之意，以各款补

学堂经费之不足具有正当性。最终，经过知府与各经董商定，“计浚河经费每年拨五千元，育婴善堂拨

三千五百元，全节堂拨若干元，云间、景贤书院拨三千二百元”，作为学堂经费。瑔瑥

上述育婴 ( 堂) 、全节 ( 堂) 系民间慈善组织 ( 善会、善堂) ， “公费”即 “公款”。余石荪将育

婴、全节与宾兴、浚河同视作公款。从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可以发现，清代江南地区的善会善堂事业

相当发达，各种善举的财产经费较为充足。瑔瑦虽然海内外学界对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组织是否有 “公共

领域”或“公民社会”的性质尚有争议瑔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清末，地方慈善组织之财产被视为 “公

款公产”，因而可移作同为地方事业———学堂的经费。这是当时语境下“公”性质的体现。松江府城办

学使用善举经费的情况并非特例，在当时官绅看来，此举已具正当性。况且，中枢亦有相似的认知。例

如，1902 年礼部奏请将四川“旧有公款”兴办蒙养学堂，“川省郡邑皆有善举，如重庆同善堂、富顺孝

局、泸州体仁堂等，每年经费或出于田谷，或收于契底”。瑔瑨1904 年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 《奏定

高等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

或高等小学堂经费。瑔瑩

善举经费挹注办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资财有余。两江学务处议员何震彞曾提出 “酌筹公费”以办

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地方慈善事业皆有地方绅士管理，悉集众资而成，大者盈万，小者亦累千百，

每年除用费外，常有盈余，尽入管理者之私囊”，故各属学务公所公正士绅调查善举经费的盈余，作为

学堂收入。瑖瑠1906 年，江苏常州府计划清查各善堂公款，“清出款项先尽各项善举开支，务使赡足。此外

如有余款，悉数拨充兴学要需”，获江苏巡抚陈夔龙批准。瑖瑡当时报章舆论也提出各地善举 “皆有董事牟

利”，“藉公款而肥私囊”，应拨善堂经费以兴学。瑖瑢

兴学之后，学堂从本地善举中获取经费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江苏无锡、金匮两县 ( 两县同城) 的

南延、北延、泰伯、怀仁四个乡的学堂收入，有一部分就来自“善余之公费”。瑖瑣1907 年，学部派员调查

安徽学务，发现该省怀宁县公立育正两等小学堂、怀宁县公立敦义初等小学堂与省城皖江半日小学堂三

个学堂的经费均来自善会善堂。瑖瑤

从晚清开始，善会善堂不再局限于办善。据梁元生对晚清上海 “堂”的研究，当时该县各善堂已

突破作为“私有空间”下运作的施善救济系统，逐渐成为参与各项公众与市政事务的组织。瑖瑥具体到教

育事业，如清末上海县劝学所的大宗收入来源为积谷息款，此款由辅元堂与果育堂经收移交。瑖瑦按，辅

元堂 ( 同仁辅元堂) 与果育堂是上海县的两大善堂，自太平天国运动后，这些善堂除了原有收入，还

有大量官款补助与行业 “捐”款。而在清末，辅元堂则向上海县自治性质的马路工程局发展。瑖瑧这样，

善会善堂“公”的性质更为凸显。
以积谷息款兴学，不仅是上海县的个例，实具普遍性。1907 年，学部指示各省提学使调查本省四

款项数目: “( 一) 科岁及文武童场考费，( 二) 宾兴费及书院经费，( 三) 学田，( 四) 各处积谷”，以

利各省筹划学务经费，并报部以“通盘统算”。瑖瑨很明显，学部试图督促各省充分利用各种款项兴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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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积谷款产是一项可被用于学务的公款公产。如陕西蓝田县就以积谷款项充

县学堂经费瑖瑩 ; 浙江鄞县知县曾将本县积谷存款 “暂时借作”宁波府劝学所与县学堂之用瑘瑠 ; 直隶永清

县官立小学堂经费全部出自积谷生息款。瑘瑡相较而言，上海县所在的江苏 ( 苏属) 最为典型。
晚清时期，苏属各地乡村普遍存在积谷。从同治年间起，各州县的冬漕带征积谷捐钱 100 文，作为

本县备荒基金，并建设储备粮食的仓廒。这笔经费常被称之为“积谷捐”或“积谷带征”，仓廒则属积

谷公产。从 1905 年起，各州县士绅纷纷将积谷款作为当地学务经费。次年，江苏学务处 ( 后改学务公

所) 令各州县将积谷中的五成解省城，作为省学务经费; 另五成留本地办学，引发各地士绅的极力反

对。最后，经过各方协调，江苏布政使与提学使商定，在中稔之年，积谷捐分五成做积谷，余下五成全

部留本地办学，免提省城; 在大熟之年，七成留本地办学，三成补助省城学费。瑘瑢

从财税性质看，积谷款系正税带征，属“杂捐”性质瑘瑣，且当时的确有“积谷捐”这一指称，另存

一种同样通行的称法是 “积谷公款”。瑘瑤1909 年初，清廷颁布的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

自治经费的来源是“本地方公款公产”“本地方公益捐”与 “按照自治规约所科之罚金”，其中公益捐

包括“附捐”与“特捐”。附捐指官府征收之捐税; 特捐指“于官府所征捐税之外，另定种类名目征收

者”。瑘瑥据此规定，积谷自然属“特捐”，而不在 “公款公产”之列。但在现实情况下，无论在官方还是

民间，地方上的“捐”常被归为公款。如江苏常熟县士绅徐兆玮、龚溯贤与范幼翔商讨本县公款公产

清理办法，所列公款就包括米捐、当捐、渔捐与田捐。瑘瑦再如，奉天通省兴学所用的公款大宗为亩捐。瑘瑧

1911 年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公文中，称用 “公款”者为 “公立”学堂，“由绅士指拨地方公费或议抽各

项杂捐”。瑘瑨1910 年，河南《清理公款公产章程》明确将积谷与 “各项捐款”都列入厅州县的公款公

产。瑘瑩在 1909 年浙江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上，有人提出整顿学务议案，其中将积谷、宾兴、学租、各种

善堂、寺院、会社等经费均归为“地方公款、公产”。瑝瑠不一而足。
在这里，除了积谷外，寺院、会社的经费也被归入公款之列。但从清末兴学的历史进程看，在一开

始，此种提法并非全具正当性。在清代，佛、道两教及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场所，如寺、庙、庵、
观、祠、社、会的房舍、田地、各方捐款等财产及其收益，常被统称或习称为 “庙产”。既有研究已很

充分地显示，从清末至民国，各地有大量庙产被地方政府或士绅征用，主要用于兴办新式学堂 ( 学

校) ，称为“庙产兴学”。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曾向光绪帝提议将各地书院与淫祠改为学堂，“中国民

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可通过 “改诸庙为学堂，

以公产为工〔公〕费”的方式普及新式教育。瑝瑡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瑝瑢，颁布上谕，饬各省改书院

为兼习中西学的各级学校，“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

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瑝瑣康有为讲的“淫祠”就是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祠庙。康有为的奏折与光绪

帝的上谕常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政府 “庙产兴学”政策的开端。
若从现代产权与所有权理论衡量，各种庙产的所有制的情况相当复杂瑝瑤，不可一概认定，本文不纠

结于此。仅以康有为所持“淫祠”兴学之议来看，虽然上谕未将其定性，但康已将其确定为 “公款公

产”。以此类庙产改学堂，“以公产为工〔公〕费”，无疑强化了“庙产兴学”的正当性。
其实，在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于当年三月刊行的 《劝学篇》中即主张以“佛道寺观”改建学堂，

“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

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不过，他并不主张全数改建，而是将每个县寺

观中的三成留于僧道，作为其生活来源，以七成改建学堂。瑝瑥此前，张之洞在湖北长期创办各种新式教

育机构，是督抚中对教育经费来源较有认知者，他的这一提法应出于直观经验。与 “淫祠”改学堂的

方式不同，张之洞的方案涵盖所有寺观 ( 此中应已包含民间信仰的祭拜场所) ，以直接 “征用”的方

式，尽管允诺将小部分庙产留用。然而，他并未将庙产的所有权定性。
由于戊戌政变后新法废止，祠庙改学堂未能全面施行。1901 年兴学后，清廷并未再度颁布有关庙产兴

学的法令。而在各地的实践过程中，各种庙产被大规模用于兴学，庙产的范围更不局限于“淫祠”，而是

扩至各类佛、道庙观与民间宗教祭祀场所，其方式也多类张之洞方案，或“借用”，或直接“征用”。这

种“庙产兴学”是否得当姑且不论，结果是常引发各地僧俗间的矛盾。瑝瑦 当时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

( Young John Allen) 就从所有权的角度极力反对此做法，认为“儒教之文庙、书院、学田，本属公产，以

之改学堂，养学生，斯为甚善”，而佛道两教的房屋财产“非公共之物，即为教自有之权利”。瑝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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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否认庙产“公”的性质，但国人却多视其为公款公产。如浙江省城杭州的各官立学堂均由

寺院改建，1905 年又“议以各寺公产田亩清查实数抽提其半，藉作举办学堂经费”。瑝瑨1908 年，直隶提

学使将天津庙产归入学款，称其为“公款”。瑝瑩1905 年，四川巴县智里二甲马王场廪生李祖培等向知县禀

请设立小学堂，宣称该里黄金庵 “仅僧数人，富有田租三百六十余石，其僧人普种等厚于自奉，并不

思拯济时艰”，应严禁该庵“开朞其供斋”，将所余经费供小学堂或助修铁路，理由是 “僧道房田或由

布施募化而来，或由世主舍业而致，皆属地方公款，非其人独力经营之私业”。四川按察使 ( 兼总理学

务处) 冯煦批示: “酌提庙款以助学堂之用，只筹费之一端。该生等所禀虽似近情，但专注于此亦非所

以示平允之道”，并令巴县知县调查之前该县提取三里各庙捐租谷的情况，以及黄金庵开朞 “有无扰累

地方情事”。虽然冯煦对提取黄金庵庙产的态度比较审慎，但他并未否认此为公款公产。不仅如此，僧

人亦有将庙产作为公款公产的情况。如巴县诸山各单的庵、堂、寺、观均应允按庙产收租多寡，“捐谷

石若干”为庙捐，以充学款，但僧普礼所管的太平上单觉皇堂、玉皇观与僧广纯所管太平下单兴隆寺、
回龙寺等“均坚藐视奸狡，违抗不缴，迭追莫何”，故禀请知县追缴，“以儆效尤而重公款”。正因为庙

产可被视为“公”，故将其无偿转作“公众事业”之用就颇具正当性。以上海县陆行学区为例，“陆行

局公产”包含了陆行镇城隍庙屋与基地、帝勑庵屋与基地、帝勑庵公田与庆宁寺僧购助田亩等四项，

均作为“收管”，而不同于其他“购置”各种民田、芦田。显然，“收管”即无偿征用。
1905 年 4 月 12 日，清廷颁布上谕: “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

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徐跃认为，这个保护庙产的

上谕是庙产兴学的分界线，此后四川各州县官方提取庙产的行为与官方文书的正当性都受到僧众质疑，官

绅对此有一定让步，寺僧则试图全面否定这一举措，双方缠讼不休。但政策的调整并未根本改变官绅印象

中庙产“公”的属性。如有人将“各种无益公款”作为“城镇乡学务公款”，包括“打醮、礼斗、迎神、
赛会、灯市、演剧及种种无益之善举”。其中打醮、礼斗、迎神、赛会系民间宗教活动，其开支与各种庙

产息息相关。1909 年浙江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决议《清查地方公款公产规则》规定: “凡先贤祠庙及社庙

等由公建者所有财产，均以公款、公产论，惟祠堂、义庄系私人所有者，不在清查之列。”虽然“先贤祠

庙”与“社庙”不能囊括一切佛道寺观，但此规定仍表明某些庙产属于公款公产。
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该文件将 “族田、祠田以及

寺院庙宇官田等等”界定为“公土” ( 公产) ，决定党的土地政纲包括 “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

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 ( 苏维埃) 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若不考虑特

定的革命语境，从中可发现庙产等归属公产的历史延续性。

三、清理公款公产的多重导向

“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不仅确立了其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正当性，而且使其自身较容易被

辨识。可是，各项公款公产虽能较方便地被 “定性”，进一步“定量”却有一定难度。更重要的是，如

无旧管者的配合，“定量”工作实难展开。
在科举制废除之际，夏曾佑即注意到，各地士绅“遂争议设学”，而设学经费必取于公款，但 “各

地之公款，率为地方绅董所把持，遂致争执之事，时有所闻，卒以绅董根柢深固，不易令其将公款交

出，而设学之事，遂多所阻碍”。类似地，可能是由于科举制废除前士绅间关于书院、宾兴等款支配已

有争端，废科举后，有人在报章上论及此种现象会更普遍: 书院、宾兴等经费，“向由本地绅士经管，

而不受政府之干涉”，用这些经费“津贴甲学堂，则乙学堂攻击者有之，丙学堂援例者有之; 津贴甲学

生，则乙学生攻击者有之，丙学生援列〔例〕者有之”，而且书院、宾兴等款“大抵为地方绅士中强有

力者之利薮，故向之索个人之膏火、个人之宾兴费，非不慨然相与也。若向之索全数，举母财、子财而

尽纳之于学堂，则必出其死力以相抗”。

果不出所论。1906 年，江苏溧阳县学务公所绅士沈士林欲将宾兴等款提拨应用，遭管理此款项绅

董的反对，沈便向省学务处控告。学务处批示称，公车、宾兴、卷册费、府县考试费、书院膏奖费等，

“凡属关涉科举者均应拨作学费”，各州县均曾奉文彻底清查详报，这些款项应由 “旧管经董移交学务

公所绅士一手经理”，奉详后动用。此外，学务处指责该县知县拖延清查，并对士绅间的争端 “知难而

退”，令其迅速查办此案，慰留沈士林，“毋再违延”。从中不难看出，主持一省教育行政的学务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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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鲜明，即管理旧有相关款项之士绅必须将经管权移交负责新式教育的士绅。同时反映出有的地方官

在面对此类新旧矛盾时，态度暧昧，避免裁断后惹祸上身。
上述现象恐怕较为普遍。1910 年，署理浙江提学使袁嘉谷指全省各州县的宾兴款，“多由经管人主

持，或藉口优拔未停，或称别项需用，以相抵抗。其不知时局之艰难，不明事体之缓急，言之殊堪痛

恨”。孙诒让曾断言: “宾兴、书院诸公款，向多为窳败旧董肥家之窟穴，其秉公经管，皭然无所染者，

百不得一。今移以兴学，其掯占不交者不必论，即使慨然承缴，亦必有清算亏蚀核奇赢者，皆旧董之所

不利也，于是旧董与新董又交恶。”诚然，从旧管士绅的立场看，把持旧款并非全无理由。如浙江嘉善

县公车等费握于徐福堦之手。1910 年县劝学所欲提取该款办理简易识字学塾，遭徐拒绝，理由是该县

学子仍欲应科举考试。况且，以当时中国之大，情况亦非尽然。在一些地方，掌握旧款的士绅，在兴

学后转而主持新式教育。如上海县的敬业书院，1902 年由知县令其改办高等小学堂，该书院产款悉数

充作学堂基金，学堂开办时，由书院董事姚文楠、叶景沄等兼学堂董事。

总之，正如田正平等人所揭示的，地方上的公共教育资源多为乡村旧士绅所垄断，但兴学之后，新

旧士绅围绕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利用争斗不休。不仅如此，地方官吏有时也成为公款公产兴学的负面

力量。御史徐德沅奏称: 各州县之书院、宾兴、公车等费，“多者累万，少亦盈千，乃半为贪吏所侵，

半为劣绅所蚀，往往有名无实，有绌无赢。”这一判断或显夸张，但揭示出当时旧式教育公款在官、绅

控制中并未完全用于新式教育，且实际情形复杂，切中问题要害。这样，各级官府欲通过清理 ( 清厘、
清查) 的手段，掌握各项公款公产的数量与分布，将其更有效地转化为教育经费。

兴学之初，四川是推进相对有力的省份。科举制废除后，1905 年 10 月 14 日，四川布政使许涵度

札文称，在科举未停之前，自童试至会试所需一切费用，四川各属“皆有的款可指”，这些经费 “通省

所出不下六七十万”，令各属州县在公文到达半个月内迅即彻查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一切款目，造册呈

报，以免“上下蒙蔽，徒饱私囊”。其中有 “宾兴租息”一项。11 天之后，四川总督锡良札饬各属，

说得更为具体: “原有之宾兴、公车、学田、义卷、棚费，以及培文会、孝廉田、奎神会，并一应涉于

考试之款，均应提归本处办学之用，无论何项公事不得移拨”，而各州县摊解的一切科场经费、油烛、
木植、誊录、书手及各府考棚修费“均应分别裁留，移添学务处经费”。从上文 “提归本处办学”与

“移添学务处经费”对比即知，锡良肯定宾兴、公车、学田等款当留本州县办学使用。不久之后，锡良

再次就各属清查上报各项科举经费事宜发下札文，内称鉴于各属 “申报尚多迟延”，责成继续查报各相

关款项，并澄清“宾兴、公车、学田、义卷等类出自地方者，原为各该本籍官立学堂应行截留之款”，

即省方并非要将这些款项提解省城，只求各州县详细回复，方能 “考查”。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 七

月，巴县举人文国恩禀请各官衙，欲开办巴县中学堂，其经费来源包括新旧宾兴、义卷、册费以及高等

小学堂余款、旧有书院租谷钱粮、契捐、庙捐等。起初，川东道、重庆府、巴县、省学务处均准其请，

但同时表示宾兴、义卷、册费须待总督批示。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二月，川督锡良批示: “宾兴、卷

册等费应如何分别提留，俟统筹核定再为饬知”。之后 ( 同年) ，锡良仍持此论批示: “至于宾兴、卷册

等费，前因事关全省应提应留，必俟统筹核示”，但又表示: “至截留之数准于 〔予〕作为官立学堂之

用者，中小师范听各属随宜支配，现已分别批发”，各士绅“当可酌为办理”。这说明锡良态度的变化，

宾兴等款并非完全留用于本州县，而是部分由省城提用。从中可见，川省官方欲通过各属上报的方式，

清楚掌握各地方包括传统教育公款在内的各项经费的数额，虽然没有用“清理”字样，但意义共通。
1905 年下半年，江苏学政唐景崇批复江苏学务处，特别指出: “地方公款，自应裒集存储该地方学务

公所，由官绅公同商定学务办法，需用款项，详候核准，再行动用”。他注意到“有劣绅或久管公费，不

免暗侵潜蚀，即经地方官查追，仍不肯和盘托出者，并有藉办学为名，希图朦混渔利者。该处务须认真查

究，并照该处所议，饬各州县限两月内一律查明造册具报，并饬各州县于清查后严催该经董赶紧拨交学务

公所”。唐景崇的立场非常明确，公款必须上交本州县学务公所，统一办理分配。这当然就要求经管士绅

“和盘托出”，若遇到“劣绅”隐匿，就由官府“清查”，但并未否认公款仍归地方使用。
江苏清查公款为官方主导的 “政府行为”，学务公所虽由士绅主持，仍受官府监督。不过当时也有

士绅主动要求清查。1906 年，浙江衢州府詹姓士绅等禀呈道、府，以各省官司款项须造出入表，“岂各

郡县绅士经手款项不当饬造出入表，以核其虚实乎”为由，请求设立地方公款调查所，“会同经手各项

公款绅士，互相稽查，分别造表，通告官民”。此事的背景是衢州士绅办理地方公益事业屡起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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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公款则可彰显公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清查方案的主持者为士绅，官府并未插手。有时候，

士绅主动提出清理公款公产，目的在于抢占先手，将本地域 ( 本派) 置于掌控态势的制高点上。1905
年下半年，江苏常熟县士绅徐兆玮联络各镇乡士绅，因科举已停，拟参照太仓州的 《清厘公款章程》，

“先将各镇所有义塾、善堂岁入若干、岁支若干，现设学堂，常年经费若干、不敷若干，一一调查详

确，开列清单，合词上请，以城中所储公款补各乡之不足”。徐氏提出清理公款公产，重要的缘由是当

时常熟、昭文 ( 两县同城) 兴学造成的城乡士绅矛盾，“政〔城〕中绅董且欲行中央集权之谋，以兴办

中学为名，搜括地方不遗余力”，乡镇遂无办学之款，“以公款栽培城中士子，而歧视乡下士子”。

从官府的角度评估，清理公款公产表现出较强的 “政府行为”，如以“国家向民间挺进”表述，亦

有相当道理。尽管情况各异，但地方公款公产 ( 指州县及下级城镇乡) 绝大部分留本地支配。故值得

进一步思考的是，政府清理公款公产的行为动机与结果均可两看。1910 年，河南提学使向巡抚呈报上

一年的学务办理情况: “本年省内外各校向来供应学生之官款，几于裁除殆尽”，所以新办的各学堂

“强半成于公立”，并责成各地方官绅清查不在祀典的庙产，“酌量提充本地学款”。山东巡抚曾表示:

兴学之初，“各州县官立小学以为民间模范，惟值经济困难之时，若全恃官款推广学务，公家安得有此

财力”，所以不得不由地方官劝谕各绅董就地筹款。一般而言，清末的公立学堂用公款，盖因官款不

足，以公款弥补之。浙江巡抚增韫指出，该省各州县的教育经费 “由赛会、演戏、儒田、贤租、宾兴

公款等项下自行筹措”，现又清查公款公产， “化无用为有用，无虞不敷”，即便有时需要国库补助，

“为数亦微”。因此，在许多情形下，各级官府清查公款公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落实以 “地方之财

办地方之事”，从而为新政事业拓展造成的官款开支浩繁 “减负”。
从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清廷清理财政与推行地方自治这两项重大新政举措又赋予 “清理公款公

产”新的意涵。为在全国与各省实施财政预算决算制，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从 1909 年起，清廷在

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全省各项收支款目，并编纂各省财政说明书。度支部清理各省财政，通过全

面调查各省各项收入与支出，区分 “正款”与 “杂款”，由各省制定本省的 “国家行政经费”与 “地

方行政经费”。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令督抚将本省各种 “外销款” ( 即户部及其后的度支部无法掌握的款

项) 和盘托出，实现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
度支部于1909 年初拟定的《清理财政章程》涉及“地方行政经费”，此项为官府掌握的官款，并不包

括地方公款公产。然而，到该年下半年，度支部咨行各省督抚，称地方款项内“公局收支各款、公仓收支

各款与夫历办要政收支各款”，由绅士管理，不呈报地方官查核，“现值整理财政，凡地方之财均应拨办地

方之事，断不能如前含糊，致公款归于无着”，应饬各属地方官 “将各项地方公款另单清查，切实清

理”。显然，地方公款被纳入清理财政的范围，“政府行为”的导向性显现，并隐约已将地方公款公产作

为财政预算决算体系的一部分。在清理财政时，山西的财政说明书编纂较为详尽，其中专门编制“各府厅

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一本，所列各费不在经制体系中的“各厅州县内销 /外销各款说明书”中。其

中，廪生贫士学租在“州县内销留支”中，赔款经费留地方书院开支 ( 后作为学堂经费) 在“州县外销

留支”中; 而各州县的书院、宾兴充作学堂经费则列入“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如阳曲县的义学充

学田经费、太原县的晋泉书院发商生息款改为两等小学堂经费、榆次县的书院田租作为两等小学经费、太

谷县的凤山书院房产租银作为官立高等小学堂经费、凤台县的宾兴会存款生息作为高等小学堂经费、阳城

县的书院生息作为学田经费等。一般而言，州县甚至镇乡村的书院、宾兴等款不属于“官款”，自然不在

经制财政体系中的正款 /外销之列，但山西清理财政局详细开列“地方经理各款”已隐然承认由公款构建

地方财政体系的事实存在。虽然与山西清理财政局区分各项收入的标准不同，但江西清查财政时也正视公

款公产的存在，将其直接列入与“国家收入”对应的“地方收入”类别中。

在清廷清查财政之际，府厅州县与城镇乡两级地方自治渐次推行。1909 年初颁布的 《城镇乡地方

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自治经费来源于 “本地方公款公产” “本地方公益捐”与 “按照自治规约所

科之罚金”。如果城镇乡向无公款公产，“或其数寡少不敷用者，得由议事会指定本地方关系自治事宜

之款项产业，呈请地方官核准拨充”。这提示出，为了提供自治经费，当地自治机构可将各种款产 “指

定”为“公款公产”，而前提是必须先清查。1910 年初颁布的 《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府厅

州县财政由自治经费构成，收入包括 “府厅州县公款公产” “府厅州县地方税” “公费及使用费”与

“因重要事故临时募集之公债”。可见，公款公产是两级地方自治的重要经费来源。至 1910 年 2 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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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编查馆遵旨拟定各项中央与各省的民政、财政统计表式，其中包括 “直省地方公款出入统计表”，并

指出“地方公款系自治基本财产”。宪政编查馆要求各省于该公文到后半年内填报咨复。这些条规很明

确地宣示: 地方公款公产是自治财政的重要构成。既然如此，公款公产数目与利用程度就直接关系到自

治财政收入之多寡。为此，各省官府与谘议局纷纷制定本省清理公款公产章程。
浙江谘议局注意到，地方公款公产由官吏管理，难免造成“挪移侵吞”，然地方自治 “需款甚巨”，

宪政编查馆虽已下发地方公款公产统计表式，但省清理财政局 “于地方固有公款、公产并不加意厘剔，

故不得不另立章程，切实清查”。该局议决，各厅州县衙署内设清查事务所，“由地方官召集城镇乡士

民公举公正绅董五人以上、九人以下，详请本府核发照会，会同办理”。 可见，此举指向官而非民

( 绅) 。不过，对于清查的主体与客体，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湖南谘议局讨论自治经费问题，有议员

提出应由地方官会同绅士清查，有议员强调清查“非假官力不可”，而又有议员持否定态度，认为清查

委员“不如仍归绅士”。最后该案公决，“派员清查公款公产，由地方官照会各区素行公正、众望允孚

之士绅五人以上充当清查员”。 “官督绅办”可能是当时各省清查公款公产的普遍模式。1909 年初，

江苏宁属筹办地方自治总局将 “各属实行公产之调查”列为办理地方自治第二年 ( 宣统二年) 的办事

要项，至第三年“各地方官督同绅士清理地方公产，并豫定分期清理表呈报本局”，限于当年十二月完

成。调查与清理公产的目的在于 “地方公产与附加税赋课并为自治入款大宗”，但各处公产 “名存实亡

者颇多，其为私家把持，或借公款之名增殖私产”。

在推行地方之际，清查公款公产的制度目标是将其纳入自治财政系统之中，行为方式是 “向民间

挺进”。早在 1906 年，有“某部曹”上书，指出 “欲行自治，必办公益事业，而欲兴办公益，尤非经

费不能”，故拟各州县设立公产调查局，举“公正绅商”数名为局董，调查本邑公产作为兴办公益事业

之用。在当时，“政府诸公多然其说，惟某中堂深恐滋扰，遂未解决”。 “深恐滋扰”估计是对官方国

家力量可能介入民间的担忧。
有学者认为清代州县同时存在中央集权财政与隐性的独立财政，后者在清末转化为州县地方财政

( 自治财政) 。大致而言，清理财政与推行地方自治使公款公产进一步纳入自治财政体系，这是清理公

款公产的最重要结果。虽然几年后清朝灭亡，但以上进程并未止步。根据杨品优的研究，进入民国之

后，江西的宾兴、书院等公款逐渐进入正式的 “县财政”体系之中。更进者，一些地区的教育公款在

“县财政”中取得一定的独立收支地位。例如在民国初年的上海县，作为教育收入的公款公产已成为独

立经理的“教育款产”，并分为 “县有款产”与 “市乡款产”两个系统。在县有的教育款产中，除了

教育局、各校的房产外，还有申江书院田、申江书院芦课田与儒学田。这些都与前清时代公款公产逐

渐归入地方财政体系有时序上的关联。

结论

在科举与学堂并立时代，书院、宾兴等传统教育经费部分转化为学堂经费，并逐渐制度化。在科

举制废除后，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顿失所恃而走向终结 ( 在部分乡村地区，私塾、义学等还存在较长

时间 ) ，传统教育经费的用途逐渐向新式教育经费转化。书院、宾兴、学田等款项仍存原名目，被官

方与民间共同认定为新式教育经费来源之一的 “公款公产”。同时，各地方公众事业，如善举、积谷以

及佛道、民教信仰场所的财产 ( 庙产) ，也纷纷被视为公款公产，可充作学堂收入。从政策角度看，官

方明确将公款公产作为学堂经费来源。从 1907 年起，学部连续三年编制各项教育统计图表。其中，在

“各省学务岁入统计表”中，“公款提充”是与 “产租收入” “存款利息” “官款拨给” “学生缴费”
“派捐”“乐捐”“杂入”并列的收入项目。

在清末，“公款公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集合概念，其范围的扩大、初步确立与兴学及其他地方事

业的拓展密不可分，又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正是“公款公产”的在

地性赋予其充当教育经费的正当性。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就引证日本小学校优先利用本地公产，认为

中国办小学校的经费应 “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入支办之。其无公产

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概言之，在兴学事业推进的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

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
科举制甫废除，就有论者乐观地表示: “向者兴学之士，固莫不仰屋而嗟曰: 无经费，无经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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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矣，向者挟其经费以兴学堂为敌者，今且折而尽入于学堂。一出一入之间，而向者日觉其不足，

今乃反觉其有余”，认为各项科举用费、书院、学生试验费 ( 学费) 等可成为学堂收入之大宗。然从本

文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新旧之间并非 “无缝连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新旧并

存，甚或混杂的情状，其中常存诸多不确定与波折。在纵的层面，兴学后，除清廷 ( 中央) 宣示不予

直接提拨公款公产外，省、府、州县各级官府对公款公产的处置与分配或各自推行不同方案，官绅之间

亦存各种矛盾，其因由是本位性的利益关怀与 “地方”涵盖面的模糊性。在横的层面，新旧或不同地

域、派系、利益集团士绅之间，关于公款公产经管与分配的矛盾时有多见。应星通过对 1905 至 1913 年

湖南兴学的社会学考察，认为在地方上，一方面地方官僚的权力上升，另一方面士绅在推广新式教育等

方面权势日重，“民间统治场域为地方官僚与士绅交叉作用的地方权力场域所代替了”。又由于 《劝学

所章程》规定，地方学堂经费“就地筹款，官不经手”，之后《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确认学务为地方

自治内容，所以士绅得以控制教育公款。本文呈现的相关各项个案部分支持其论点，但亦应注意的是，

公款公产本就掌握在士绅之手，兴学使得掌握权由此绅转入彼绅，并受官府监管。这是晚清时期地方

不同绅董 ( 不仅具有士绅身份，而且实际控制某一地方事务) 群体间的权力分配与转移的缩影。理解

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 “清理公款公产”的多重导向，发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萧公权曾提出著名的

“乡村控制”理论，意谓在 19 世纪，清王朝通过绅士控制广大的农村基层地区，绅士扮演官民间的

“中介”角色，皇朝与绅士之间有许多一致的利益。尽管有学者不赞同这一理论，但从结构功能看，

当时士绅的确曾起到这一作用。在清末兴学进程中，士绅仍扮演这种角色。本文所见，在清理公款公产

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前

者往往引入官府力量巩固自身在兴学中的权力地位。
清末的清理公款公产无疑是一项政府行为，当时民间甚至有官方欲提款的焦虑。不可轻易否认的

是，官方行为的基本目标是促成地方自治财政的形成，并为官方财政 “减负”，这并不等同于当下研究

者所概括的“国进民退”。在清理过程中，政府欲扩张职能，但在客观上造成民间的财政实力更为 “强

壮”，州县财政得以逐步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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